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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职成〔2023〕277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关于开展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项目
专项排查和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

高等职业学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《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

法》，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办学行为，全面掌握我省职业学校校

企合作基本情况，建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管理长效机制，根据河

南省教育厅等六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管理的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要求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职业教育

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和备案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专项排查工作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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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排查时间

本通知发布起至 2023年 8月 25日完成全省范围内的职业学

校校企合作项目排查工作。

（二）排查范围

2021年以来全省职业学校（含中职、高职和职业教育本科）

与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等经营主体以及与各类行

业协会、学会、基金会等民办非企业单位（本通知中统称为“企

业”）正在实施的各类合作项目。

本次排查的校企合作项目可划分为教育教学类项目、培训类

项目以及其他类项目。教育教学类项目是指为提高本校全日制、

非全日制学生培养质量，以专业建设为纽带，开展的课程合作、

师资培养合作、实习实训基地共建（产业学院、企业学院等）或

实习教学合作、就业辅导合作等；培训类项目是指以校企合作形

式在校内外开展的面向学生或社会群体的各类技能培训、证书培

训、升学培训、就业（实习）培训等；其他类项目是指未纳入教

育教学类项目和培训类项目的以校企合作形式开展的其他合作项

目。

（三）排查内容

1.合作程序。学校是否制定校企合作中长期规划，明确校企

合作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；开展校企合作前，学校是否

对拟合作企业进行深入考察，并形成考察评估材料；合作项目和

协议是否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决策；学校是否对项目实施进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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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，是否对校企合作开展办学评价，建立

管理评估机制；学校二级单位是否存在擅自开展校企合作办学的

情况；校办企业或学校参股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是否坚持公益性和

免费服务等。

2.合作企业资质。合作企业是否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实体企业，是否是教育中介企业；是否具有良好社会信

用和较高的合作诚信度，是否存在违法、失信、偷税漏税、重大

经济纠纷、不良借贷、经营异常等情况；主营业务是否与合作项

目的专业领域相匹配，非实体性企业是否得到相关授权；是否具

备履行项目协议内容相应的场地、资金、制度、人员等教育教学

方面的条件和能力等。

3.合作项目协议内容。合作协议是否由校企双方通过平等协

商，按程序规范签订；合作项目是否符合职业教育改革方向、具

有实质性合作内容，明确规定合作的目标任务、内容形式、权利

义务、履行期限等必要事项；校企合作双方是否共同建立协同管

理机制、工作会商机制、绩效评价制度等；校企合作涉及学生岗

位实习、学徒制培养等内容的，是否签订学校、企业、学生三方

协议，健全学生权益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；校企合作双方是否根

据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项目目标要求、合作内容、实施条件等，

建立校企合作项目成本分担机制，科学核定支出标准；校企双方

是否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共同开展教学质量评价。合作协议

中是否存在违反教育收费政策，另立名目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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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，以及其他损害学生、教师、企业员工、职业院校等合法权

益的内容等。

4.合作项目实施情况。学校和企业是否存在不履行协议情况，

是否存在项目实施与协议不相符合情况；学校是否承担起招生就

业管理、教学管理、实习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师资管理和学生管理

等方面的主体责任，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；学校是否存在将学

生全程委托给合作企业或其他机构进行培养和管理，或将学生培

养等学校应正常履职工作变相转包、分包给合作企业的情况；学

校或企业是否存在在学生交纳的学费之外，以校企合作名义向学

生额外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的情况；学校或企业是否存在面向学

生开展增值服务项目，并将增值服务项目证书与学生考试成绩、

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挂钩迫、使学生参加增值服务项目情况；学

校或企业是否存在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、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

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、进行虚假宣传等情况；学校或企业

是否存在违反教育收费政策、另立名目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的情

况，以及其他损害学生、教师、企业员工、职业学校等合法权益

的情况；学校和企业是否存在违反《意见》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其

它情况。

（四）排查程序

1.开展自查。各职业学校对照排查内容进行自查，撰写自查

报告。自查报告要由学校主要领导审签，并注明签发人。

2.组建专家组。省教育厅组成专家组对省属职业学校和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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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属职业学校校企合作项目进行排查。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

航空港区和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根据本通知要求组建专家组对

本地所辖中、高等职业学校进行排查。

3.深入排查。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相关资料、企业现

场察看、学生访谈等方式，围绕排查内容逐条逐项排查职业学校

校企合作开展情况，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意见。

4.扎实整改。各职业学校针对校企合作项目自查和专家组排

查出来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方案，开展深入整改。

二、备案工作

（一）备案时间

8月 26日起，省教育厅开展职业学校校企合作项目线上备案

工作，并对新增校企合作项目的备案实行常态化管理，学校拟新

增校企合作项目应在签署协议后 30日内完成线上备案。

（二）备案对象和内容

1.备案对象：各职业学校以校企合作形式开展合作的企业、

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等经营主体以及各类行业协会、学

会、基金会等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2.备案内容：2021年至今，全省职业学校与企业正在实施的

校企合作项目、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；各职业学校正在实施的涉

及校企合作的文件、制度、协议、纪要、备忘录等；合作企业的

性质、经营资质和经营者基本信息；各教育行政部门、省属职业

学校对照排查内容撰写的排查（自查）报告，排查（自查）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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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括校企合作基本数据、存在问题、整改措施及整改完成时间

等。以上备案内容需加盖单位公章以 PDF形式上报备案系统。

（三）备案程序

各职业学校登录“河南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备案平台”（网

址：https://xqgs.vae.ha.cn）申报整改后正在实施的校企合作

项目，上报相关信息和文件等；市县属职业学校校企合作项目经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初审后上报；省教育厅对各职业学校上报的校

企合作项目进行审查后备案。对于不符合备案要求的项目，退回

学校完善信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地、各学校要充分认识规范校企合作项

目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准确把握可能存在的风险、隐患，

结合本区域、本校实际，积极开展专项排查，主动做好备案工作，

全面规范本地本校校企合作管理，提升校企合作水平。

（二）总结经验。各地、各学校要做到边总结经验、凝练典

型，边查问题边整改，特别是对违规招生、违规收费、违规安排

学生实习、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外包等侵犯学生利益的行为，要

重点排查、深入整改，该取消合作的取消合作，该退费的退费，

该追究责任的追究责任。要对校企合作好的做法、经验及时进行

提炼总结上报，省教育厅将对优质校企合作项目进行鼓励支持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。各地、各学校要按时开展专项排查和备案

工作，对故意隐瞒校企合作项目情况，不主动报备、抵触专项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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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的职业学校，将依法依规追究学校及有关负责人责任。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排查和省属职业学校自查情况报告于 8月

15日前登录河南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备案平台上报，登录方式见

首页说明。

省教育厅职成教处联系人：蔡 崇 王 凯

电话：0371-69691878

2023年 8月 2日

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年 8月 3日印发


